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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專欄

蒙恩見證

蒙神的恩才成的
文／東園教會 洪明道

神叫醒了我，讓我經歷了「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的平安與喜樂。

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

小弟洪明道，1970年生，與妻育有一

女，出生於台北市東園地區，為全家信主的家

庭，也屬第三代之信仰傳承。信真耶穌教會的

起源，來自外祖母，外祖母雖然識字不多，但

由於對主的虔誠，與她談論教會工作，常有一

些「驚人之語」。

母親在豐渥之家庭長大，據母親說，在

1960年代，她每天宵夜點心費就有30元台幣；

而父親與母親之交往及婚事，當初受未信主的

外祖父極力反對，訂婚後外祖父仍一再刁難，

母親與父親遂至鎮公所辦理公證結婚。當時民

風極為保守，並無人有公證結婚之案例，連鎮

公所的辦事員都不會辦理，費了一番工夫才完

成結婚手續。後因父親一再退讓，外祖父看見

父親的退讓，最後決定給父親約三筆土地，但

父親為不落人口舌，婉拒了這項贈與。

有一次外祖父生病斷氣死亡，外祖母焦急

向神禱告，外祖父復活，外祖母便告訴他，你

能復活是很大的見證，應該信主耶穌，原本硬

心的外祖父終因此而相信受洗；又有一次，家

中的水牛死亡，外祖母亦求神醫治，水牛也復

活；聽到外祖母這樣的見證，真應驗了《聖

經》所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約

十一25）

父親11歲，祖父去世，當時未信主的父親

家中有許多兄弟姊妹，無法受完整之教育，14

歲父親就需離家工作，固定寄錢回家養活家

人，14歲不過是小學畢業，這樣艱難的生活環

境不是現今富足社會的我們可以想像。父親婚

後一切從零開始，為養活家人及子女工作努

力，也作過不少小生意。在這段困乏的歲月

中，東園教會弟兄姊妹的關心，讓父親相當感

動。父親常說，有時教會的人來訪問，明明不

想去聚會也會假裝說：「有空會去教會！」由

於常常有弟兄姊妹來訪問，他就想：「這些人

怎麼會這麼閒，願意這樣作，一定是這個信仰

才讓他們這麼有愛心去關心不認識的人！」於

是到教會慕道，明白真理後與小弟同日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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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洗禮，成為主的門徒。在小弟擔任負責人期

間，父親一再提醒一定要作訪問工作，乃因他

也藉訪問方式得蒙救贖，他擔任負責人期間同

樣重視訪問工作。

在訪問教會弟兄姊妹的聖工中，有一次一

位姊妹病危，父親從她家中揹她下樓急救，她

就在救護車上安息；小弟有一次關心一位病危

的姊妹，見她因癌症不斷輸血、不斷吐血，心裡

為她很憂傷，她也預先簽下不急救之切結書，

在此時，我真是體會人能作的確是有限，只有

禱告求主憐憫！「若主要存留她，求主醫治，若

主領她的時候到了，求主減輕她的苦痛！願按

神的旨意！」禱告完後，不到十分鐘她即昏迷斷

氣，安然離世！這樣的經歷，都是神要工人學習

的功課，難怪主耶穌見拉撒路時哭了！

又有一次，小弟訪問一位信徒，他家是開

麵攤，訪問同靈就在店中談話，突然我發現有

幾隻身體約25公分肥大的老鼠，東竄西竄非常

嚇人。其實我是怕老鼠的，小時候姊姊們怕老

鼠，我也因她們的害怕而心生恐懼，但訪問的

同時，就算比以前家中的老鼠大上五倍，負責

人怎能離去？心中一直禱告求主給我勇氣！後

來想起來覺得很恐怖也很好笑！想想，主耶穌

就近病人、有各樣需要的一般民眾，不也是如

此的環境嗎？事工人員不應該只關心吹冷氣、

吃大餐的富足家庭，反倒應把較缺乏的同靈家

庭列為訪問關懷之優先。

小弟對神及真理的認識，應該是主給我機

會參加神學訓練班的建造，能夠在神訓班的課

程中了解真理的知識，奠立了查考道理的起

頭。神訓班結業後，有些人自以為了解了很多

道理，我則看到真理的無限，人是如何的渺

小，一生恐怕也認識不了《聖經》所有道理及

神本身。

可惜的是，踏入社會工作，不到幾年時

間，也漸漸遠離神，總想為未來加倍的努力，

汲汲營營，加班熬夜，爭取工作的表現。剛開

始工作時非常穩定，由於我工作處理事務相當

積極，常常作到下午2點就沒事作，老闆知道

我作事很快，有一次就告訴我：「你沒事可以

到外面逛逛，吸收一些靈感。」我想，他當時

也不知道給我什麼工作吧！

雖然收入不錯，但人的慾望總是不滿足，

這樣的工作令我常覺乏味，後來就至外商公司

挑戰高薪業務工作，當時面試我的經理見我企

圖心極強，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你覺得工

作知識不足，你會如何成長？」我就答：「只

要有錢賺，不用公司說，我會自動想任何辦法

成長！」（我言下之意另指，如果公司給不起

錢就不用錄用我！廢話少說！）這個經理哈哈

大笑，說：「你真有種！」就破例用了我這沒

業務經驗的人，可能他覺得我很實際、殺氣很

重，也很有衝勁，是年輕業務人員不可多得的

最大特質。

經過幾年的業務工作，常常忙到無法到教

會，花了很多錢請客及研究業務自我成長課

程、書籍。除了白天工作外，另外還不定期接

一些案子搶錢，體力透支又不知克制，有時晚

上去KTV唱歌、去夜店、餐廳、海產店應酬，

建立了生意上人脈或玩樂，也有異性的誘惑與

試探。直到有一天，朋友請我吃飯想談代理生

意並說明提供回饋金，到了半夜12點多，就告

訴我要「續攤！」，雖然那時常應酬，但對於

上酒店的邀約仍然堅持不去，不過卻不知「續

攤！」之含意，一時不慎入了酒店，不久，聖

靈責備我：「你是一個基督徒，怎會有陌生女

子一進門就坐你大腿！」朋友還提出性招待之

暗示，我以精神不濟為由拒絕這種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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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影響我很大，那段期間常思考如果

未來再努力，出入這樣的環境可能會增多，也

經某位弟兄介紹詢問了一位在上市公司高層工

作之本會弟兄。我們根本不認識，但他以愛心

與我約時間並給我一些建議，之後我也覺得賺

錢需要這樣的話，不合乎道理。我離開了當時

的工作，感謝主，由於願意離去罪惡，最後神

給我一個非常「乾淨」的工作環境，沒有應

酬、沒有情色、沒有KTV、沒有煙酒，公司還

不希望我們加班，要我們多為教會服事，還要

學習如何傳福音的福音機構，這真是主奇妙的

恩典！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有更多的時間學

習道理並可為教會工作。

在偏離神的日子中，外祖母每天為我的回

轉與婚姻禱告，神終於讓我回轉，並在婚姻中

學習全心順服。有一天，外祖母仍為我的婚姻

禱告時，神用台語出聲應許她：「會安排。」

按神的應許及對我願意交託禱告的感動，二年

後，神真的賜給我一個好太太。過去的我不知

如何安靜，她讓我學習如何安靜。有一天太太

告訴我：「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忙的！」我才驚

覺，原來我是一個工作狂，以前在作業務時，

為了賺錢，有時連星期六、日都到公司上班或

準備銷售提案資料，好像著魔一樣！

有一次我受邀至信義祈禱所作福音訓練分

享，會後有一位弟兄與我招呼，他說：「沒想

到十多年後，你變了很多耶！」這位弟兄是我

當兵時，來自台東教會的同營弟兄，後來北上

工作成家；記得當兵時的我很軟弱，還約他在

他管理的軍械室禱告，神也藉此讓我知道祂這

一路的帶領，這位弟兄也為此感恩！

現在的我，除了教會事工外，珍惜與家人

相處的時間，家庭的關係也越來越好，天天接

送太太下班，也較懂得退讓，也開始重視家庭

祭壇，女兒睡前，再怎麼忙，我都盡可能講

《聖經》故事陪她入眠，連父母都覺得我如同

變了一個人似的。經上說：「人若不知道管理

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三

5），想起剛出社會幾年期間，為工作努力，

晚上有時不回家還在外過夜，父母是如何擔心

與難過；屬靈生活亦日漸衰微，價值觀受社會

的影響而扭曲；還好，神叫醒了我，讓我經歷

了「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約

十五4）的平安與喜樂。

父親常告誡我要奉獻十分之一，雖然我賺

的錢減少了，後來憑著信心奉獻，沒想到反倒

更加充裕，可以低價時買房子，生活不至困

難；現在蒙神的恩，我有機會擔任第二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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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服事期間處處充滿神的恩典。我常告訴主

耶穌，如果願意用我，求祢親自裝備我，也讓

我明白更多的真理奧祕，作好宣道的工作；主

耶穌使我在事奉工作中，也看見神的作為，並

常有真理教導的喜悅與感動！有一次，靈恩佈

道會第一晚，我為一位慕道者求聖靈，聖靈感

動我，她已得聖靈了，我覺得很奇怪，她今天

又沒來。隔晚她來時，我問她：「妳得聖靈了

嗎？」她驚訝的說：「你怎麼知道，我上週去

中和教會靈恩佈道會得聖靈，消息真快啊！」

其實不是我聽說，是聖靈的感動；又有一次禱

告不到5分鐘，聖靈感動我，你代求的慕道者

已得聖靈不必再求，果然傳道當場宣布她得聖

靈，我問她：「妳禱告不到5分鐘就得聖靈，

對不對？」她非常驚訝說：「對啊！你怎會知

道？」

正確的信仰觀念及傳承很重要，我第一次

領會完問父親：「你覺得我講得如何？」父親

沒有正面回答，他告訴我：「你這問題有一天

外祖母北上住在家中，我當時也問她同樣的問

題。外祖母說：『講得如何不重要，榮耀神就

好了！』」於是「榮耀神」就成為我準備道理

的最高標準，作聖工乃是為榮耀神，不是榮耀

人。父親也常告訴我，當獻上最好的給主，你

年輕有體力時就當奉獻給主！有一天我這麼

想，接任負責人期間，是35-41歲，這段期間

是男人最重要的黃金工作時間，在社會要升等

或生意賺大錢，過了40歲就會損失很多機會；

沒多久，神卻藉著一個年長當老闆的負責人同

工告訴我，他很後悔年輕時推辭負責人工作，

負責人的事奉磨練，對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與影響。

我常看見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信心隨時間

而改變，還願意在教會事奉者更是少數。有些

人可能也像我以前一樣，覺得要拼一陣子再事

奉神，這大多只是人的想法。「從東、從西、

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裡坐席。只

是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

後。」（路十三29-30），不知我們現在的信

仰生命是在前或是在後，還是隨流失去（來二

1）。蒙召之人原是神的工作（弗二10），人

當自潔，才能被主所用（提後二21），過去所

作的工，如不自潔，神不會持續用我們。神只

用願意聖潔的人，我們也要下定決心從罪中走

出來！

神是公義慈愛的，當我陷入罪中，不僅不

用我，並挪去要給我的福分，辛苦所得，無法

存留，好似捕風。惟神並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

我們（詩一○三10），我在被通知接任負責人

時，含著眼淚，心感不配，想起此事亦感念主

恩！人要定睛在神，人的過去與未來，如何的

表現，這都不是最重要，願意歸向神，神就與

他同在，獎賞自有神定。如今，最令我肯定的

是，遵守神的話，竭力認識神，努力查考真

理，感恩地事奉主，神將按我們的信心與工

作，不斷加添福氣與恩賜，眾人也會看出神在

每個人身上的見證；盼望我們的教會是充滿真

理、見證、愛心、榮耀的教會（弗五27），弟

兄姊妹為主傳福音，盡人的本分，與人同享主

恩的美善。

最後，我引用保羅的話，來回應神對我的

厚恩，「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

才成的……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

在。」（林前十五10），神永遠活著，願一切

榮耀與讚美歸於神！                    


